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8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5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04,058股

0.3623%
1,361.54万元

32.4元/股~34.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16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公开发行的普通股(A股)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49.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1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0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

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04,058 股，占公司总股本 111,536,629 股的比例为

0.362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4.9元/股，最低价为32.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

民币13,615,400.8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88458 证券简称：美芯晟 公告编号：2025-007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月份发动机及变速器产销数

据快报如下：

单位：台

单位

本部

产品

发动机

产量

本月

26719

上年

同期

26901

增 减
比 例
（%）

-0.68

本年

累计

26719

上 年
同 期
累计

26901

增 减
比 例
（%）

-0.68

销量

本月

27878

上年

同期

22376

增 减 比
例（%）

24.59

本年

累计

27878

上 年
同 期
累计

22376

增 减 比
例（%）

24.59

东安
汽发

合计

发动机

变速器

发动机

变速器

15684

19467

42403
19467

12675

11484

39576
11484

23.74

69.51

7.14
69.51

15684

19467

42403
19467

12675

11484

39576
11484

23.74

69.51

7.14
69.51

18440
14228
46318
14228

11046

2177

33422
2177

66.94

553.56

38.59
553.56

18440

14228

46318
14228

11046

2177

33422
2177

66.94

553.56

38.59
553.56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0178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2025-008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年8月27日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07.91万股

1.5592%
3,412.9844万元

13.25元/股~18.8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22.36元/股。回购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
年8月31日披露的《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

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526,8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951%，购买的最高价为18.85元/股，最低价为17.10元/股，

支付的金额为9,603,805元。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回购股份 2,079,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截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的

1.559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8.85元/股，最低价为13.2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34,129,84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回购股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

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5566 证券简称：福莱蒽特 公告编号：2025-002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陇科学”）现收到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一黄少群先生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被冻结股份已经全部解
除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所持股份解除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黄少群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冻结股
份数量(股)

7,760,000
7,760,00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13.73%
13.73%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326%
1.326%

起始日

2022 年 1 月 26
日

一一

解除日期

2025年1月27日

一一

二、股东股份累计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黄少群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149,844,722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5.61%。本次解除冻结后，上述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

表。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5日

证券代码：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5-003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9/21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7,500万元~1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000,000股

0.146%
11,481,100.00元

3.19元/股~4.2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9月 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价格为不超过5.00元/股；回购股份的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7,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回购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12个月内。预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9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2024年10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将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变更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10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回购

股份用途的公告》。

公司 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已于 2025年 1月 24日实施，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

调整，即回购价格上限由5.00元/股调整为4.99元/股。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0
日披露的《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

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39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0.019%，购买的最高价为3.81元/股，最低价为3.79元/股，支付

的金额为1,481,900.00元（不含交易费用，下同）。截至2024年1月31日，公司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46%，购买的最高价格为 4.28元/股，最低价格为 3.19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

额合计人民币11,481,100.00元。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5日

证券代码：601678 证券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1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21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5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51.05万股

0.28%
2,516.75万元

4.36元/股~6.0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20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拟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回购股份的价格为

不超过人民币 7.00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2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0）
因公司实施 2023年度利润分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7.00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6.94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2024年7月6日披露的《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6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

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2025年 1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886,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2%，购买的最高价为5.16元/股，最低价为4.95元/股，支

付的金额为9,558,490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4,51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28%，购买的最高价为6.08元/股，最低价为4.3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

为25,167,514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1500 证券简称：通用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5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2024年 12月 30日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拟使用额度（指授权期限内任一时点投资本

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0,000.00元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额度内的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取得的收益可进行再投资。授权董

事长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授权财务负责人组织办理相关事项。授权期限为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于使用部分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司近日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实
施
主
体

三
羊
马

金额（元）
（ 本 金/收

益）

50,000,000.00/-

购
买/
赎回

购
买/-

受托方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产品名称

共赢慧信汇率挂钩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08325
期

产品期限

2025 年 1 月 27 日至2025年4月27日

年化收益率预计/实际

1.05%-2.26%/-

关 联
关系

无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尽管上述拟投资的现金管理品种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

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等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人员操作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进行现金管理，将选择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及

盈利能力强的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并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

托理财的金额、期间、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2）财务部门在实施期间及时分析和跟进现金管理品种的投向、项目进展情

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财务部门定期对所有现金管理品种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根据审慎原

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4）强化相关人员的操作技能及素质。

（5）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定期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

行审计与监督。

（6）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7）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正常实施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有效实施，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

升公司的经营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

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使用部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实 施
主体

三 羊
马

三 羊
马

三 羊
马

三 羊
马

三 羊
马

三 羊
马

金额（元）
（本金/收益）

30,000,000.00/-
20,000,000.00/-
1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50,000,000.00/-

购 买/
赎回

购
买/-

购
买/-

购
买/-

购
买/-

购
买/-

购
买/-

受托方

财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财通证券财运通 219 号
收益凭证

国泰君安证券睿博系列
尧睿25005号收益凭证

国泰君安证券君跃飞龙
叁佰定制款 2025年第 2
期收益凭证

中信建投收益凭证“看
涨宝”592期

中信建投收益凭证“看
涨宝”593期

共赢慧信汇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08325期

产品期限

2025年 1月 14日至2025年4月14日

2025年 1月 14日至2025年4月14日

2025年 1月 14日至2025年4月16日

2025年 1月 15日至2025年7月18日

2025年 1月 15日至2025年4月17日

2025年 1月 27日至2025年4月27日

年化收益率预计/
实际

1.70%/-

1.80%-2.00%/-

1.20%-5.60%/-

0.50%及以上/-

0.50%及以上/-

1.05%-2.26%/-

五、其他情况

（1）截止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未到期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50,000,000.00元。

（2）公司购买和赎回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由公司在财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开设证券资金账号(机构全称：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机构简称：三羊马物流、资产账户：55016420、开户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 庆 分 行 、账 户 名 称 ：三 羊 马（重 庆）物 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银 行 账 号 ：

8111201013000643703)进行专户管理。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在公司和下属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之购买和赎回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期间，

上述账户仅用于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品的专用结算，不存放非募集资

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025年起至本公告日，资产账户在购买和赎回理财产品等候期间的利息情

况如下：

利息收入转回募集资
金专户时间

合计

金 额
（元）

公告索引

（3）公司购买和赎回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由公司在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设证券资金账号(机构全称：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机构简称：三羊马物流、资产账户：36674877、开户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行、账户名称：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号：

8111201013000643703)进行专户管理。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在公司和下属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之购买和赎回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期

间，上述账户仅用于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品的专用结算，不存放非募集

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025年起至本公告日，资产账户在购买和赎回理财产品等候期间的利息情

况如下：

利息收入转回募集资
金专户时间

合计

金 额
（元）

公告索引

（4）公司购买和赎回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由公司在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设证券资金账号(机构全称：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机构简称：三羊马物流、资产账户：51070002258321、开户银行：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账户名称：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号：

8111201013000643703)进行专户管理。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在公司和下属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之购买和赎回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期

间，上述账户仅用于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品的专用结算，不存放非募集

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025年起至本公告日，资产账户在购买和赎回理财产品等候期间的利息情

况如下：

利息收入转回募集资
金专户时间

合计

金 额
（元）

公告索引

六、备查文件

（1）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产品购买/赎回资料。

特此公告。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001317 证券简称：三羊马 公告编号：2025-007

债券代码：127097 债券简称：三羊转债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8月29日披露《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

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于2024年8月30日披露《明冠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增持主体

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上海晨暨鑫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晨暨鑫”，上海晨暨鑫原名：江西融合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2月完成工商更名登记）拟自 2024年 8月 30日起 6个月

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股份数量

不低于30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903%）股份且不超过 319.00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5847%）股份。

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截至2025年1月29日，上海晨暨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增持公司126,68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629%，累计增持金额1,
499,808.02元。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上海晨暨鑫将继续按照

相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增持公司股份。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

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2025年2月5日，公司收到上海晨暨鑫的《关于增持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计划进展的告知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名称：上海晨暨鑫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上海晨暨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0股。

（三）在本次增持计划披露之前12个月内，上海晨暨鑫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2024年8月30日披

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明冠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增持主体

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2025年1月29日，上海晨暨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

126,68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629%，累计增持金额1,499,808.02元。本次

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上海晨暨鑫将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增

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增持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一）增持主体承诺

上海晨暨鑫承诺：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

相关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影响。

（三）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88560 证券简称：明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5-002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第二期）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和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000万元至 12,000万元，本

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22.05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第二期）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

专项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36）。

2024年 11月 20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1日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

份（第二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48）。

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配实施后，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进行相应调整，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22.05元/股调

整为21.85元/股。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于每个月的

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数量为 5,142,3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11%，最高成交价为

21.27元/股（除权除息前价格），最低成交价为15.92元/股（除权除息前价格），支

付的总金额为99,994,169.6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第二期）的相关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

的委托时间段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第二期）的相

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

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专项贷款资金，符合公司既定回购方案

中资金来源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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